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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制度的规定，现将本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11 月 4 日、11 月 21 日经四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和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71,839 万股，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向公司

控股子公司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阜康公司”）增资，用

于建设中泰化学阜康工业园 120 万吨/年聚氯乙烯树脂、100 万吨/年离子膜烧碱

循环经济项目（二期）即 80 万吨/年聚氯乙烯树脂、60 万吨/年离子膜烧碱项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3 年 3 月 11 日，以证监许可〔2013〕229 号

文《关于核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批准中泰化学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3,746 万股新股。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35,899,078

股，发行价格 6.7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1,599,395,748.84 元，于 2013 年 9 月 6

日收到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1,579,395,748.84 元（已扣除承销商发行费用和保荐费

20,000,000.00 元），减除其他发行费用 2,220,000.00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为 1,577,175,748.84 元。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中审亚太验字

[2013]010650 号《验资报告》验证。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6 日将本次募集资金 1,579,395,748.84 元，存入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

新疆分行（以下简称“国开行”）开立的账号为 65101560063876190000 的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2013 年 11 月新疆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募集资金情况进行现场检查，认为

支付中国化工报社信息披露费和深圳市怀新企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咨询顾问费

共计 23 万元不属于其他发行费用，还原该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577,405,748.84 元。 

2、2016 年度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12 月 28 日召开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和 2015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新疆富丽达 54%

股权、金富纱业 49%股权、蓝天物流 100%股权，发行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378,125,380 股。同时向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76,000.00 万元，募集

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377,049,180 股，发行价格 7.32 元/股，募集

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蓝天物流、新疆富丽达、金富纱业投资项目

建设、补充蓝天物流营运资金及偿还中泰化学银行贷款。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4 月 13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2016】

788 号文《关于核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77,049,180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截止 2016 年 4 月 22 日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实施完毕，鉴于利

润分配事项，需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进行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由原来的 7.32 元/股调整为 7.30 元

/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由原来的不超过 377,049,180 股调整为不



 

超过 378,082,192 股。根据发行方案和申购簿记情况，最终发行价格为 7.32 元/

股，发行数量为 377,049,18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759,999,997.60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 377,049,180 股，发行价格为 7.32 元/股，募

集资金总额为 2,759,999,997.60 元，扣除发行费用 86,414,210.48 元（财务顾问费

用及承销费用 83,399,999.96 元，公司自行支付的其他相关发行费用 3,014,210.52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673,585,787.12 元。募集资金扣除应支付的财务顾

问费用及承销费用 83,399,999.96 元后的余额 2,676,599,997.64 元，已于 2016 年 7

月 26 日存入公司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65101560065742360000

人民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6]01740006 号验资报告。 

（一）本次募集资金配套资金的具体用途如下：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项目所需资金总额（万

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万

元） 

金富纱业 130 万纱锭项目二期 108,341.00 85,780.59 

金富纱业 20 万纱锭项目 46,660.00 46,483.84 

新疆富丽达 9 万吨/年绿色制浆项

目 
28,618.00 27,947.96 

蓝天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18,000.00 17,744.75 

补充蓝天物流营运资金 18,000.00 18,000.00 

偿还中泰化学银行贷款 80,042.86 80,042.86 

合    计 299,661.86 276,000.00 

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在本次交易的第一次董事会召开后至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配套

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截至 2016 年 10 月 18 日，金富纱业、新疆富丽达和蓝天

物流以募集资金投资建设的“金富纱业 130 万纱锭项目二期”和“金富纱业 20 万纱

锭项目”、“新疆富丽达 9 万吨/年绿色制浆项目”及“蓝天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设项

目”，分别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 41,099.52 万元、



 

32,185.69 万元、131.67 万元、159.61 万元，共计人民币 73,576.49 万元，关于上

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核，并出具了瑞华核字[2016]第 01740012 号报告。 

（二）本次募集资金实施方案如下： 

1、中泰化学用募集资金向新疆富丽达增资 95,402.82 万元，按 1:1 折为新疆

富丽达的注册资本，其中：27,947.96 万元用于新疆富丽达 9 万吨/年绿色制浆项

目；67,454.86 万元通过新疆富丽达以增资方式投向金富纱业。 

2、中泰化学与新疆富丽达按照金富纱业现有的股权比例同时向金富纱业进

行增资，中泰化学向金富纱业增资 64,809.57 万元，新疆富丽达向金富纱业增资

67,454.86 万元，增资资金均按 1:1 折为金富纱业的注册资本，资金用于金富纱业

130 万纱锭项目二期和 20 万纱锭项目建设。 

3、中泰化学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蓝天物流增资 35,744.75 万元，增资资

金按 1:1 折为蓝天物流的注册资本，资金用于蓝天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设和补充蓝

天物流营运资金。 

4、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267,358.58 万元用于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后，

剩余 71,401.44 万元用于偿还中泰化学银行贷款。 

5、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按上述方案实施后，中泰化学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将

办理注销，募集资金的利息收入将全部转入中泰化学基本户补充流动资金。 

关于确认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方案经公司 2016年 8 月 18日召开的五届三

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予以公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中小投

资者的权益，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并修订了《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新修订的《管理办法》分别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2017 年 2 月 8 日经公司六届一次董事会、2017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9 日在国开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公司四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开立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公司 2013

年 12 月 5 日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开

立了一个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作为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至 2014 年 10

月 10 日理财资金及收益已全部归还并转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4 年 8 月经公司五届十一次董事会、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将本次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约 16.35 亿元中的 12 亿元，变更为向公司全资子公

司托克逊能化增资，用于建设托克逊能化一期 60 万吨/年电石项目。并同意托克

逊能化开立 2 个专项存储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的专项支出。托克逊能化分别于

2014 年 8 月 21、22 日在兴业银行和国开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 2020 年 6 月将托克逊能化募投项目节余资

金 1.13 亿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分别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22 日完成募集资

金专户的销户。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各银行账户具体情况见下表：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用账户用途 账户状态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分行 

65101560063876190000 募集资金专户 已销户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分行 

51201010100100384540 理财资金专户 已销户 

新疆中泰化学托克

逊能化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分行 

65101560064471060000 募集资金专户 已销户 



 

新疆中泰化学托克

逊能化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分行 

512010100100455263 募集资金专户 已销户 

中泰化学、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2013 年 12 月

24 日与国开行、兴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董事会授权

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自募集资金到位以

来，公司均按《管理办法》中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使用情况的监督及信息

披露等规定执行，无违背协议规定条款行为。 

公司在兴业银行开立的账号为 512010100100384540 的理财专户已于 2014

年 9 月 销 户 ， 资 金 已 全 部 转 入 国 开 行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 账 号

65101560063876190000）；10 月 17 日公司将国开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的剩余

募集资金全部转出，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注销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上

相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2014 年 10 月 13 日，托克逊能化、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分别与兴业银行、

国开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董事会授权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

表人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均按《管理

办法》中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使用情况的监督及信息披露等规定执行，无

违背协议规定条款的行为。 

2、2016 年度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

公司于 2016年 7月 13 日在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和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友好路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6 年 8 月 3 日公司

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国开行”）、东

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约定该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新疆富丽达、蓝天物流均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

木齐友好路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金富纱业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在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中山路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6 年 8

月 31 日公司及下属公司新疆富丽达、金富纱业、蓝天物流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各银行账户具体情况见下表：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账户余额（元） 

新疆中泰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友好路支行专户 
512050100100159505 已销户 

新疆中泰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65101560065742360000 已销户 

新疆中泰纺织

集团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分行   
512050100100159094 11,432,404.97 

巴州金富特种

纱业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乌鲁木齐中山路支行 
30018801040017254 20,965,082.20  

新疆蓝天石油

化学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分行   
512050100100158936 866,786.01  

注 1：中泰化学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兴业银行（账户号：512050100100159505）

实际未使用，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办理销户。 

注 2：中泰化学募集配套资金按方案实施后，中泰化学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国

家开发银行（账户号：65101560065742360000）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办理销户，

募集资金的利息收入 1,286,210.44 元已全部转入中泰化学基本户。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本年度实际使用情况 

由于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有较大差距，将影响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进度和建设进度。鉴于上述原因，公司结合氯碱行业

市场情况及时进行战略调整，为降低本次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分别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10 月 30 日经公司四届三十一次董事会、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决定暂停实施本次募集资金向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增资，

募集资金按照规定存放在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确定后及时



 

进行调整。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可以进行现金管理，其投资的产

品须符合以下条件：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

流动性好，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资金使用》中“上市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投资产品的期限不得超过 12 个月”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分别经

公司 2013 年 11 月 7 日、11 月 26 日召开的四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和 2013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5 亿元购买银行

保本型理财产品，并在决议有效期内根据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投

资使用。经 2014 年 2 月 14 日五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不超过 7,8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该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保收益型理财

产品均已到期，本金 253,000 万元（滚动使用 150,000 万元）及理财收益

59,929,711.41 元已全部归还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另 2014 年 2 月使用 7,8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已于 10 月 9 日归还至募集资金户，9 月使用 43,5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中泰化学流动资金，10 月 17 日将国开行募集资金专户剩余募

集资金 8,817,590.72 元用于永久补充中泰化学流动资金。公司募集资金收支情况

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1,577,405,748.84 

减：归还项目先期投入资金 0.00  

投资理财支出 2,530,000,000.00 



 

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443,817,590.72 

加：收回理财本金  2,530,000,000.00 

收回理财收益  59,929,711.41 

利息及手续费  6,482,130.47 

转入新募投项目 1,200,000,000.00 

2、2016 年度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年度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五届三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确认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实施

方案的议案》，公司按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完成了向标的公司新疆富丽达、金富纱业、蓝天物流的增资及偿还公司银行贷款。 

中泰化学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召开了五届四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新

疆富丽达运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7,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新疆富丽达根据其募投项目付款进度，分

别在 2016 年 12 月 21 日、2017 年 5 月 18 日、2017 年 9 月 22 日将前期补充流动

资金中的 2,500 万元、1,500 万元、23,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根据新疆富丽达募投项目的付款进度和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经中泰化学

2017 年 9 月 26 日召开的六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疆富丽达纤维有

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新疆富丽达将

23,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新疆富丽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新疆富丽

达根据其募投项目付款进度，分别在 2018 年 1 月 22 日、2018 年 8 月 10 日和 8

月 13 日将补充流动资金中的 1,000 万元、10,000 万元、1,2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

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中泰化学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召开了五届四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下属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金富纱业



 

将 42,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蓝天物流将 17,000 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金富纱业、蓝天物流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该事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上述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中泰化学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召开了六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下属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金富纱业将

34,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蓝天物流将 15,000 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金富纱业、蓝天物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蓝天

物流根据其募投项目付款进度，在 2018 年 8 月 13 日将补充流动资金 15,000 万

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中泰化学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

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金富纱业将 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金富纱业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金富纱

业根据其募投项目付款进度，在 2018 年 8 月 13 日将补充流动资金 34,000 万元、

8,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中泰化学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六届十八次董事会、2018 年 4 月 13 日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新疆富丽达、金富纱业、蓝天物流拟使用部分募集资金

进行国债逆回购投资业务，其中新疆富丽达投资额度不超过 1,000 万元、金富纱

业不超过 1,500 万元、蓝天物流不超过 2,000 万元，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金富纱业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新疆富丽达和蓝天

物流于 4 月 12 日分别在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开立证券账号进行国

债逆回购业务，国债逆回购业务均由股份公司财务结算中心进行操作，并按照既

定的流程履行审批手续。 



 

中泰化学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司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5 月 7 日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金富纱业、蓝天物流拟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

投资业务，其中金富纱业不超过 2,000 万元、蓝天物流不超过 2,000 万元，使用

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20 年 1-6 月未发生国债逆回购业务。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九州证券账户具体情况见下表： 

账户名称 证券资金号 资金余额 （元）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87878003469 0.00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   87878003463 0.00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   
87878003471 0.00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结合公司发展及实际生产经营需要，根据公司 2014 年 8 月 20 日召开五届

十一次董事会、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终止实施募投项目“中泰化学

阜康工业园 120 万吨/年聚氯乙烯树脂、100 万吨/年离子膜烧碱循环经济项目（二

期），将本次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约 16.35 亿元中 12 亿元变更为向公司全资子

公司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克逊能化”）增资，用于建

设托克逊能化一期 60 万吨/年电石项目，该项目完成后如出现节余资金，拟将该

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永久补充托克逊能化流动资金。除此之外，将剩余

募集资金约 4.44 亿元用于永久补充中泰化学的流动资金。同意以募集资金对此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募集资金增资至托克逊能化期间投入的自筹资金进

行置换。 

自 2014 年 8 月 20 日公司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托克逊能化 60 万吨/年电石项目款项

为 123,679,507.68 元。该事项于 2014 年 10 月 10 日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瑞华核字[2014]第 01740009 号报告。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合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在不影响项

目建设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托克逊能化拟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付款计划，

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经公司 2014 年 8 月 20

日五届十一次董事会、9 月 11 日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购买理财产品

最高额度不超过 9.5亿元，该额度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递减。

在决议有效期内，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投资使用。 

2014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将 12 亿元募集资金汇入托克逊能化开立的两个募

集资金专户。2015 年 1 月 6 日托克逊能化与国开行签订了《国家开发银行委托

投资理财协议》，理财本金为 2.6 亿元，期限为 2015 年 1 月 6 日至 2016 年 1 月

6 日，待理财计划期限届满或提前终止后，理财收益随本金一并支付。上述理财

产品到期后本金 2.6 亿元及理财收益 1,248 万元已全部归还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托克逊能化一期年产 60 万吨电石项目已于 2015 年 7 月投产，按照项目合同

约定，主要为合同尾款及质保金未支付。根据付款计划，托克逊能化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将 0.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事项已经公司五届

四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7 年 11 月 28 日托克逊能化将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 0.5 亿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根据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及资金付款计划，托克逊能化分别将 0.4 亿元、1 亿

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分别经公司 2017 年 12 月 4 日召开的

六届十三次、2018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闲置募集资

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根据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及资金付款计划，经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司六届三十

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托克逊能化将 1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 12 个月。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经 2020 年 4 月 27 日七届三次董事会、2020 年 5 月 19 日 2019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托克逊能化已于 2020 年 6

月将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100,662,308.15 元、国开行新疆分行 12,797,616.07

元募集资金专户共计 113,459,924.22 元划转至托克逊能化基本账户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累计已投入 1,108,282,102.12 元，2020 年 1-6 月未投

入。托克逊能化-电石项目 8 台电石炉自 2015 年 4 月起陆续建成并投入试生产，

到 2015 年 9 月经验收合格全部转入固定资产。 

经 2018 年 3 月 28 日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4 月 13 日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将 0.4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国债逆回购投资，使用期限为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托克逊能化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在九州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开立证券账号进行国债逆回购业务。国债逆回购业

务均由股份公司财务结算中心进行操作，并按照既定的流程履行审批手续。 

经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司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5 月 7 日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将 0.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国债逆回购投资，使用期限为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20 年 1-6 月未发生国债逆回购业务。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九州证券账户具体情况见下表： 

账户名称 证券资金号 资金余额 （元） 

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 87878003470 0.00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托克逊能化募集资金收支情况如下： 

项    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1,200,000,000.00 

减：归还项目先期投入资金 123,679,507.68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984,602,594.44 

    投资理财支出 260,000,000.00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90,000,000.00 

募集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投资 15,000,000.00 

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13,459,924.22 

加： 收回理财本金 260,000,000.00 

     收回理财收益 12,480,000.00 

利息及手续费 9,173,882.94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账户 290,000,000.00 

收回国债逆回购投资 15,088,143.40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0.00 

2、2016 年度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中泰化学于 2018年 8 月 15日召开公司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新

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鉴于“新疆富丽达 9 万吨/年

绿色制浆项目”不具备继续实施的条件，公司拟终止“新疆富丽达 9 万吨/年绿色

制浆项目”的实施，将该项目募集资金投资余额 22,246.38 万元全部用于新项目

“环保战略先导型研发及项目建设”项目。 

审议通过了《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金富纱业将节余募集资金 39,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

司日常经营活动。 

审议通过了《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内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新疆的网络情况以及

实际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对蓝天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的建设内容进行优化、

完善，继续投入 8,538.00 万元进行开发建设，并将剩余的 8,237.82 万元（含利息

收入等）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中泰化学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召开了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下属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新疆富丽

达将 2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蓝天物流将 5,500 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新疆富丽达根据其募投项目付款进

度，分别在 2019 年 3 月 19 日、4 月 16 日、9 月 20 日将补充流动资金中的 1,500

万元、3,000 万元、15,500 万元按期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蓝天物流在

2019 年 9 月 20 日将补充流动资金 5,500 万元按期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中泰化学于 2019 年 9 月 24 日召开了六届三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下属子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的议案，同意中泰纺

织集团将 8,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蓝天物流将 7,000 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纺织集团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2020 年 4 月 23 日、2020 年 6 月 4 日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中的 2,000 万元、

2,000 万元、1,200 万元提前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0 年 1-6 月，纺织集团投入 20,746,000.00 元，金富纱业未投入，蓝天物

流投入 3,274,651.79元。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纺织集团累计投入 235,361,754.85

元，金富纱业累计投入 912,974,525.75 元，蓝天物流累计投入 24,552,850.50 元。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各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一）中泰化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    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2,673,585,787.12 

减：向新疆富丽达增资 954,028,200.00 

     向金富纱业增资 648,095,700.00 

     向蓝天物流增资 357,447,500.00 

     偿还银行贷款 714,014,387.12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0.00 

（二）中泰纺织集团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    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954,028,200.00 

减：向金富纱业增资 674,548,600.00 

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9 万吨/年绿色制浆项 1,316,700.00 



 

目）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9 万吨/年绿色制浆项目） 55,855,252.69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环保战略先导型研发及

项目建设） 
 178,189,802.16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785,000,000.00 

     募集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投资 5,000,000.00 

加：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账户 752,000,000.00 

收回国债逆回购投资 5,014,766.04 

利息及手续费  299,793.78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1,432,404.97  

（三）金富纱业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    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1,322,644,300.00 

减：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 732,852,127.34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26,027,975.37 

     铺底流动资金 54,094,423.04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840,000,000.00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90,000,000.00 

募集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投资 20,000,000.00 

加：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账户 840,000,000.00 

收回国债逆回购投资 20,039,960.82 

利息及手续费  1,255,347.13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20,965,082.20  

注：金富纱业募集资金净额 1,322,644,300.00 元，其中中泰化学向金富纱业

增资 648,095,700.00 元，新疆富丽达向金富纱业增资 674,548,600.00 元。 

（四）蓝天物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    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357,447,500.00 

减：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 1,596,061.70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22,956,788.80  

补充蓝天物流营运资金 180,000,000.00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82,378,200.00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45,000,000.00 



 

    募集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投资 46,300,000.00 

加：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账户 375,000,000.00 

    收回国债逆回购投资 46,423,420.09 

    利息及手续费  226,916.42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866,786.01  

五、结论 

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变更、审批权限、决策程序、监督及信息披露

等均能按照募集资金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3年度）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6年度） 

3、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3 年度 

编制单位：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7,740.5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6,555.9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注）                   164,381.7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04.21%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中泰化学阜康工业园
120 万吨/年聚氯乙烯树
脂、100 万吨/年离子膜
烧碱循环经济项目（二
期）即 80 万吨/年聚氯乙
烯树脂、60 万吨/年离子
膜烧碱项目 

 是      157,740.57           项目变更  是 

托克逊能化一期年产 60

万吨/年电石项目 
是         120,000.00  

          

 

      

110,828.21  

      

92.36% 

项目于 2015

年 9 月达到

可使用状态

并转固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是          44,381.76  11,345.99       55,727.75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57,740.57     164,381.76  11,345.99          166,555.9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157,740.57  164,381.76  11,345.99                 166,555.96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由于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与预计募集资金有较大差距，将影响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投资和建设进度。鉴于上述原因，公司结合氯碱行业市场情况及时进行

战略调整，为降低本次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分别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10 月 30

日经公司四届三十一次董事会、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暂停实施本次

募集资金向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增资。2014 年 8 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将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12

亿元变更为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托克逊能化增资，用于建设托克逊能化一期年产

60 万吨/年电石项目，该项目完成后如出现节余资金，拟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

途变更为永久补充托克逊能化的流动资金。除此之外，将剩余募集资金 4.44 亿元

用于永久补充中泰化学的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4 年 8 月 20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对自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止期

间内投入的自筹资金进行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新募投项目款项计人民币

123,679,507.68 元。本次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已由瑞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瑞华核字【2014】第

01740009 号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公司五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4年 2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7,8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上

述 7,800 万元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经公司五届四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托克逊能化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将 0.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 12 个月。上述 0.5 亿元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根据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及资金付款计划，分别经公司 2017 年 12 月 4 日召开的

六届十三次、2018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托克逊能化将

0.4 亿元、1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 1.4 亿元均已归还并存

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根据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及资金付款计划，经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司六届三十一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托克逊能化将 1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上述 1 亿元已归还并存入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公司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后用于托克逊能化一期年产 60

万吨电石项目，该项目已于 2015 年 9 月达到可使用状态并转固。由于该募投项目

部分项目合同尾款及质保金支付时间周期较长，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

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根据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决定将托克

逊能化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上述事项经公司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七届三次董事会、七届三次监事会，2020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托克逊能化将 1.13 亿元划转至基本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储存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件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6 年度 

编制单位：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67,358.58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02.07                                      

4,423.3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3,928.1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9,484.2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5.99%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1)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金富纱业 130 万纱锭项目二期  是 85,780.59 55,733.15   54,112.58 97.09% 否 

金富纱业 20 万纱锭项目  是  46,483.84 37,531.28   37,184.87 99.08% 否 

新疆富丽达 9 万吨/年绿色制浆项目  是 27,947.96  5,717.20  5,717.20  是 

新疆富丽达环保战略先导型研发及

项目建设 
 是  22,246.38 2,074.60 17,818.98 80.10% 否 

蓝天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是 17,744.75 9,506.93 327.47 2,455.28 25.83% 否 

补充蓝天物流营运资金  否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100.00% 否 

归还银行贷款  否  71,401.44 71,401.44    71,401.44 100.00%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富纱业 是  39,000.00  39,000.00 100.00%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蓝天物流   8,237.82  8,237.82 100.00%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67,358.58 267,374.20 2,402.07 253,928.17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从公司纺织原料板块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粘胶纤维的主要原材料—棉浆

粕供应情况、公司环保战略实施情况、行业政策等方面考虑，同时为提高本次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经过审慎研究，新疆富丽达拟终止实施“9万吨绿色制浆项目”，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环保战略先导型研发及建设项目”。公司六届二十二次董事

会和六届二十二次监事会、2018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新疆富丽

达纤维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新疆富丽达终止实施“9万吨绿色

制浆项目”，以“9万吨绿色制浆项目”变更后的募集资金 22,246.38 万元投入“环保战

略先导型研发及建设项目”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6 年 10 月 18 日，金富纱业、新疆富丽达和蓝天物流以募集资金投资建

设的“金富纱业 130 万纱锭项目二期”和“金富纱业 20 万纱锭项目”、“新疆富丽达 9

万吨/年绿色制浆项目”及“蓝天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分别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 41,099.52 万元、32,185.69 万元、131.67 万元、159.61

万元，共计人民币 73,576.49 万元，关于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情况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了瑞华核字[2016]第

01740012 号报告。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五届四十三次董事会决议、五届三十六次监事

会决议审议通过。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中泰化学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召开了五届四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新疆

富丽达运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7,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 2016 年 12 月 21 日、2017 年 5 月 18 日、2017 年

9 月 22 日，新疆富丽达根据其募投项目付款进度分别将前期补充流动资金中的 2,500

万元、1,500 万元、23,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中泰化学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召开了五届四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下属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金富纱业将

42,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蓝天物流将 17,000 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金富纱业、蓝天物流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全部归还并存入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3.中泰化学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召开了六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

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新疆富

丽达将 23,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新疆富丽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新疆富丽达根

据其募投项目付款进度，分别在 2018 年 1 月 22 日、2018 年 8 月 10 日和 8 月 13 日

将补充流动资金中的 1,000 万元、10,000 万元、12,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并存

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4.中泰化学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召开了六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下属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金富纱业将

34,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蓝天物流将 15,000 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金富纱业、蓝天物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蓝天物流根据

其募投项目付款进度，在 2018 年 8 月 13 日将补充流动资金 15,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

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5.中泰化学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

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金富纱业将 8,000 万元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金富纱业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金富纱业根据其

募投项目付款进度，在 2018 年 8 月 13 日将补充流动资金 34,000 万元、8,000 万元

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6.中泰化学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召开了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下属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新疆富丽达

将 2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蓝天物流将 5,500 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新疆富丽达根据其募投项目付款进度，分别在

2019 年 3 月 19 日、4 月 16 日、9 月 20 日将补充流动资金中的 1,500 万元、3,000 万

元、15,500 万元按期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蓝天物流在 2019 年 9 月 20 日

将补充流动资金 5,500 万元按期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7.中泰化学于 2019 年 9 月 24 日召开了六届三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下属子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的议案，同意中泰纺织

集团将 8,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蓝天物流将 7,000 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纺织集团根据其募投项目付款进度，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2020 年 4 月 23 日、2020 年 6 月 4 日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中的

2,000 万元、2,000 万元、1,200 万元提前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公司于 2016 年完成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之一金富纱业 130 万纱锭项目二期和 20 万纱锭项目，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

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的管理的有关规定，本着合理、有效的原则谨慎使用募集资金。

公司从项目实际情况出发，严格管理，合理配置资源，通过控制采购成本，有效的

节约了开支，并且大部分的设备由公司自行安装，安装费用存在结余，同时在确保

项目付款计划的前提下进行了安全性高，保本型的国债逆回购投资，获得了一定的

投资收益，致使募集资金存在结余。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

公司经营效益，根据募集资金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决定将金富纱业节余募集资金

39,000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上述事项经公司 2018 年 8 月 15 日召开的公

司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六届二十二次监事会，2018 年 8 月 31 日召开的第八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储存。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件 3：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托克逊能化一期年产

60 万吨/年电石项目 

中泰化学阜康工业园

120 万吨/年聚氯乙烯树

脂、100 万吨/年离子膜烧

碱循环经济项目（二期）

即80万吨/年聚氯乙烯树

脂、60 万吨/年离子膜烧

碱项目 

   120,000.00                                  

            

110.828.21        

            

92.36% 
项目于 2015 年 9 月达

到可使用状态并转固 
否 

新疆富丽达环保战略先

导型研发及项目建设 

新疆富丽达 9万吨/年绿色

制浆项目 
    22,246.38        2,074.60      17,818.98  80.10% 

于 2020 年 6 月底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 
否 

金富纱业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金富纱业 130 万纱锭项目

二期和 20 万纱锭项目 
39,000.00  39,000.00 100.00%  否 

蓝天物流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蓝天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设

项目 
8,237.82  8,237.82 100.00%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中泰化学阜康工业园 120

万吨 /年聚氯乙烯树脂、

100 万吨/年离子膜烧碱循

环经济项目（二期）即 80

44,381.76   44,381.76  100.00%  否 



 

万吨/年聚氯乙烯树脂、60

万吨/年离子膜烧碱项目 

合计      233,865.96       2,074.60              220,266.77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1、由于公司 2013 年实际募集资金与预计募集资金有较大差距，将影响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进度和建设进度。鉴于上述原因及受国内氯碱行业市场低迷影响，为

适应市场形势变化，且目前公司产能已能够满足当期的市场需求，继续投资已经很难取

得预期的投资回报，存在较大的风险。经公司五届十一董事会、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终止实施原募投项目 “中泰化学阜康工业园 120 万吨/年聚氯乙烯树

脂、100 万吨/年离子膜烧碱循环经济项目（二期）”。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10 月 30 日

经公司四届三十一次董事会、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暂停实施本次募集资

金向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增资。2014 年 8 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和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将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12 亿元变更为向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托克逊能化增资，用于建设托克逊能化一期年产 60 万吨/年电石项目，该项

目完成后如出现节余资金，拟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永久补充托克逊能化的

流动资金。除此之外，将剩余募集资金 4.44 亿元用于永久补充中泰化学的流动资金。 

2、公司于 2016 年完成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之一新疆富丽达 9 万吨绿色制浆项目，现从公司纺织原料板块发展的实际情况出

发，结合粘胶纤维的主要原材料—棉浆粕供应情况、公司环保战略实施情况、行业政策

等方面考虑，同时为提高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鉴于“新疆富丽达 9 万吨/年绿色制浆

项目”不具备继续实施的条件，公司拟终止“新疆富丽达 9 万吨/年绿色制浆项目”的实施，

将该项目募集资金投资余额 22,246.38 万元全部用于新项目“环保战略先导型研发及项目

建设”项目。 

3、公司于 2016 年完成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之一金富纱业 130 万纱锭项目二期和 20 万纱锭项目，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严格

按照募集资金的管理的有关规定，本着合理、有效的原则谨慎使用募集资金。公司从项



 

目实际情况出发，严格管理，合理配置资源，通过控制采购成本，有效的节约了开支，

并且大部分的设备由公司自行安装，安装费用存在结余，同时在确保项目付款计划的前

提下进行了安全性高，保本型的国债逆回购投资，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致使募集资

金存在结余。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根据募集资金

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决定将金富纱业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4、公司于 2016 年完成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之一蓝天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随着 2018 年新疆 4G 网络对部分用户的逐步

放开，新疆网络改善趋势良好，且供应链平台的部分功能能够通过固定网络实现，对信

息化平台建设项目进行了调整。调整后，蓝天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总投资由 17,744.75

万元目前已累计投入 986.48 万元，后续投入调整为 8,538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8,237.82

万元（含利息收入等）用于永久补充蓝天物流流动资金。 

上述新疆富丽达、金富纱业、蓝天物流募集资金事项均经公司 2018 年 8 月 15 日召

开的公司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六届二十二次监事会，2018 年 8 月 31 日召开的第八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中泰纺织集团环保战略先导型研发及建设项目因工艺路线复杂，造成研发及施工工

作耗时多，而且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设备材料未能按时入场，复工时间延期，导

致项目实施进度滞后，不能按期完成项目建设，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对项目进度进

行了重新梳理，调整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建成运行。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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